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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理工南分校〔2015〕31号

关于印发《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广西区财政支持高校建设专项

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各有关部门：

现将《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广西区财政支持高校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贯彻执行。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2015年9月22日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办公室          2015年9月22日印发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广西区财政支持高校建设

专项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广西区财政支持高校建设专项资金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资金实行项目管理，专款专用。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

（一）专项资金项目年度预算一经审定下达，必须严格执行，一般不予调整；确有必要调整时，按相应程序报批。

（二）专项资金不得用于津贴补贴、对外投资、偿还债务、捐赠赞助以及与项目无关的其他支出。

（三）在项目实施中，纳入政府采购的项目应按照当地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专项资金的考核和追踪问效

（一）学校将组织校内专家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建设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和绩效评价。

（二）有以下情况之一的项目负责部门，学校将不再给予支持，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1.申报项目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金；

2.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3.资金使用违反本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4.上级部门认定项目绩效评价情况差。

第五条  项目相关部门应制定具体的实施管理办法，完善制度建设，加强资金管理，并积极探索管理机制创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六条  本办法由财务部和教务科研部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